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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开发区、高新区三

个交警大队分别通报了典型事

故案例。

牡丹区交警大队大队长沈

祥峰介绍，3 月 13 日 15 时 33
分，有群众报警：在 G220 国道

牡丹区都司镇北马庄村路口

（图①①），一名电动三轮车驾驶

人及乘车人被撞伤，肇事者已

驾车逃离现场。接警后，事故

三中队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勘

验、检查，收集证据。案发现场

仅发现遗留有血迹、受害人所

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以及一个

大众车标，其他再无物证。通

过对事故现场周边的走访，民

警推断，肇事车辆可能是从德

上高速驶出，随即对该时间段

前后驶离过高速路口的车辆进

行比对。经排查，确定一辆鲁

R56***牌照车辆嫌疑较大。通

过走访，有群众反映事故当日夜

里，在都司镇一偏僻角落停留一

辆车，民警经调查，群众举报车

辆正是鲁R56***牌轿车。民警

依法传唤车主郭某，郭某迫于压

力到牡丹区交警大队投案，并对

自己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逃

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菏泽开发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张中斌介绍，4 月 1 日 23 时

53分，事故二中队接指令：在岳

程三里河高速公路下面往东

100处，一男子躺在路边，疑似

交通事故（图②②）。经初步勘察

事故现场，民警发现路边有一

些碎玻璃，但当时下着雨，不能

确定碎玻璃是否为刚刚碰撞产

生。办案民警仔细观察研究事

故现场图片，发现在碎玻璃和

路沿石中间疑似有一些拖拽痕

迹。4月 2日 8时许，办案民警

再次来到事发路段逐一排查民

用监控，在距离案发现场 100
米左右的一处民用监控中，隐

约看到了案发经过。根据监控

录像，办案民警围绕现场进行

走访询问，寻找沿线的知情人、

寻访可能经过现场的目击者，

同时赶赴事故发生前来车方向

和事故发生后逃逸方向，不断扩

大和拓展排查范围，沿着 327国

道全面调取视频监控信息进行车

辆比对并从中排查肇事车辆，最

终在事故现场西500米一处民用

监控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迫于压力，嫌疑人张某投案，交

代了肇事逃逸的事实。

菏泽高新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杜运天介绍，2月 14日 16时

许，副大队长黄健带领昆明路

中队执勤民警在昆明路铁路桥

南进口处理一起事故时，一辆

面包车忽然在事发地点附近撞

向了路中间护栏（图③③）。然

而，事故发生后该车驾驶员并

没有停车，而是在对向车道内

逆行逃窜。调取逃逸车辆照片

后，民警发现，因监控离事发地

点较远，看不清车牌号。黄健

返回大队后与副大队长王朝

晖、综合室主任石磊一起调取

肇事逃逸地点周边全部监控视

频，并将该车录入缉查布控系

统。在反复查看监控视频后，

办案民警决定沿该车行驶路线

反方向寻找。2 月 15 日一早，

民警在杨店新村一处停车地点

找到了肇事车辆。肇事司机交

代，事故发生后由于自己没带

手机，就先去办自己的事情，办

完事情回来后将车停在了杨店

新村处，然后步行返回事故现

场欲将护栏“扶起来”，可是到

达现场后护栏已经被收拾完

毕，便回了家也没有报警。

菏泽交警在线召开新闻通气会

4家高危运输企业被曝光，3处路段事故多发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在4月28日召开的菏泽交警新闻

通气会上，交警部门针对骑摩托车戴头

盔、农村道路交通管理、超标电动车治

理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安全帽无法取代安全头盔

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务工人

员在骑摩托车的过程中，佩戴的是工地

用的安全帽，而非骑车专用安全头盔。

安全帽是否可以替代安全头盔？

交警部门回应称，安全帽是无法取

代安全头盔的，因为两者虽然同为头部防

护用品，有着相同的基本功能，但安全帽

和安全头盔却不可以互相替代使用。

交警部门解释，安全帽和安全头盔

在结构组成、用途、性能、保护范围等方

面有很大区别。另外，安全帽所能承受

的冲击力也比安全头盔小得多。

交警部门提醒，骑行摩托车、轻骑、

电瓶车时，切记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如何补齐农村道路交通管理短板

目前，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存在短

板，交警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

市交警支队回应称，按照“建一中

队、守一阵地、保一方平安”的工作目标，

菏泽开发区交警大队高标准打造了三个

乡镇中队，加强农村道路交通管理。

工作中，民警将深入辖区国省道、

乡镇急弯路段等事故多发、隐患路段，

认真考察、分析路况，并积极与当地群

众沟通交流，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落

实责任。对在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并督促进行整治，

做到边排查、边整治。

同时，强化科技应用，利用中队数

字勤务室，依托集成指挥平台和天网

DSS卡口视频系统，对辖区道路进行循

环反复视频巡逻，及时发现道路安全隐

患，部署警力落实整改；依托缉查布控

系统，对隐患车辆进行布控，实施精准

打击。据介绍，4月份，三个中队通过缉

查布控卡口拦截查缉套牌假牌、逾期未

年检、逾期未报废、驾驶证暂扣期间驾

驶车辆等违法行为 600余次。

此外，交警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

“两站两员”建设，实行纵向民警包村

居、横向“两员”（交通安全员、交通劝导

员）包重点人的网格化管理，并定期走

访辖区运输企业，定期到辖区学校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继续严查超标电动车

前期，受疫情影响，城区内超标三

轮、四轮电动车出现大幅度反弹。交警

部门表示，将继续严查超标电动车。

据介绍，交警将继续严格按照超标

电动车管理办法，加大警力投入，严查

超标电动三轮车、四轮车闯禁行，坚决

做到一旦查扣，严肃处理。

交警部门介绍，对于电动三轮车无

证驾驶的，处以 200元罚款；电动四轮车

无证驾驶的，处以 500元罚款。电动三

轮、四轮车无号牌上路行驶的，处以 200
元罚款，有驾驶证的记 12分。

交警部门表示，下一步，菏泽交警

将继续坚持专项整治与常态化管理相

结合的方式，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全面

形成严查严管高压态势。同时，加强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努力营造安全、畅通、

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安全头盔、路面超标电动车反弹……

这些热点问题，
交警回应了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冯 锴

4月28日，菏泽交警通过互联网召开4

月新闻通气会，通报了4月份市区交通违法

行为查处情况、“五大曝光”情况，以及这段

时间的几起典型事故案例。

4月份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3060起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勇

介绍，为进一步全面规范城区道

路交通秩序，为市民出行创造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市交警支队

严格按照《2020年道路交通事故

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方案》以及

省交警总队集中整治行动工作

部署要求，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4 月份，市交警支队牡丹

区大队、开发区大队、高新区大

队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 16110 起，其中重点交通违

法行为 3060 起，饮酒驾驶 54
起，醉酒驾驶 48 起，刑事立案

49起，行政拘留 1人。

两人被终生禁驾

最新一批终生禁驾人员名

单公布，涉及 2人。

其中，32 岁的王坤有着 9
年驾龄，持有 A2 驾驶证，因交

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43岁

的张水涛有 10年驾龄，持有C1
驾驶证，因交通肇事逃逸构成

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两人均被终生禁驾。

4家高危风险运输企业被曝光
一批高风险运输企业和 31

辆突出违法车辆被通报（见表格）。

截至 4 月 24 日，菏泽同顺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菏泽市伟

弘渣土车运输有限公司、菏泽

市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均存

在多辆工程运输车违法闯禁区

的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菏

泽盛全运输有限公司有 3辆重

型货车有 10 条以上违法未处

理，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在通报的 31 辆突出违法

车辆中，鲁RF9166、RE7296等

17辆违法未处理次数较多，鲁

RM9799、鲁 RN7833 等 14 辆

存在闯禁区违法行为。

3处路段事故多发
牡丹区 220国道胡集镇三

徐庄路口处，事故易发，存在交

通隐患，现已进行整改中，请驾

驶员路过该路口时减速慢行，

注意行车安全。

市长江东路陈集段为事

故多发路段，请驾驶员路过该

路口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

全。

市黄河路与兰州路交叉口

普遍存在机动车闯临时信号灯

红灯行为，易发生交通事故。

三起典型事故案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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